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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監督寺廟條例」、「辦理寺廟登記須知」、及「地

籍清理條例(神明會名義登記土地之清理)」等3法規所定

主管機關之權限，本府劃分由民政局執行公告案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規定辦

理。

二、另請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，並請本市各區公所協助於貴所

公布欄張貼公告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府民政局(宗教禮俗科)、本府民政局(秘書室)(含附件) 2016-03-16
10:09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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